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使用登记暨审批表

	申请使用部门
	
	使用
经办人
	

	类别及数量
（在相应的类别
上划“√”）
	[bookmark: _GoBack]□法人证书复印件
	数量：       

	
	□法人身份证复印件
	数量：       

	用证目的
	


	所在部门意见
	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归口管理部门
审批意见
	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申报部门分管(联系)校领导意见
	

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证书保管机构
办理情况
	证书保管机构负责人意见:

	
	复制件使用年度编号：

	
	
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说明
	保管机构保管学校证件，仅提供复制件使用服务；一用一办理；经办人注明专用事由及编号，加盖保管机构印章。

	
	用证先经审批（确需使用原件的，须经校长书面审批）：
（1）微信公众号、官方微博申请设立、年审等用证，由党委宣传部归口审批；
（2）申报科研项目、申请专利软著等用证，由科研处归口审批；
（3）招聘人才用证，由人事处归口审批；
（4）师生员工出国境签证用证，由组织部（处级等相关人员）、人事处、外事办审批（因公的由外事办统一办理）；
（5）特种设备安全检查或年审用证，由总务处归口审批；
（6）公务印章刻制、公务车辆入户及年审等用证，由办公室归口审批；
（7）国有资产处置用证，须经分管校领导审批；
（8）学校银行账户管理用证，须经分管校领导审批；
（9）其它事项用证，由相关事项归口管理部门审批。


注：学校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2024年1月信息变更起由党委（校长、法治工作）办公室管理。

